
宜蘭縣蘇澳國民小學慶祝創校百十週年校慶募款辦法 

一、依據： 

(一)本校慶祝百十校慶實施計畫 

(二)99 年 7 月 27 日本校創校百十週年校慶籌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議事項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凝聚社區人士及本校歷屆校友返校歡慶 110 周年校慶，匯集各方人士及財

力，共同籌劃各項校慶活動工作，提昇教育效益。 

(二)結合家長會及地方熱心人士共同參與，籌募教育經費，以協助校務發展嘉惠

學子。 

三、籌募時間：自即日起至校慶結束後一個月內。 

四、對象： 

本校歷屆校友、本校教職員工、本校全體學生家長及熱心教育之各界賢達。 

五、募款用途： 

(一)辦理百十週年校慶系列活動。 

(二)出版創校百週年暨百十週年校史紀念特刊。 

(三)充實學校教學設備。 

(四)挹注學校教育發展基金。 

(五)百十週年主體紀念物。 

六、捐款方式： 

(一)、現金、支票或匯票 

請直接送至本校總務處或以掛號郵寄：宜蘭縣蘇澳鎮中山路一段 366 號  蘇澳國

小百十週年校慶籌備會財務幹事吳秀蓮老師收 (請附姓名、地址、電話、校友請

加註畢業屆別)。支票或匯票抬頭「宜蘭縣蘇澳國民小學創校百十週年校慶籌備

委員會」，加劃平行線，並註明 ( 禁止背書轉讓 ) 字樣。 

(二)、匯款：蘇澳郵局—蘇西辦事處 

郵局代號：700 

局號：0111226 

帳號：0109956 

戶名：宜蘭縣蘇澳國民小學創校百十週年校慶籌備委員會 

(三)、ATM 轉帳郵局代號：700 

帳號：01112260109956 

戶名：宜蘭縣蘇澳國民小學創校百十週年校慶籌備委員會 

註 1、以銀行匯款或轉帳等方式捐款者，請匯款後將捐款人及捐款資料(姓名、

地址、電話、校友請加註畢業屆別及捐款金額 ) E-mail 至蘇澳國小財務幹事信

箱 nina@ilc.edu.tw 或以電話通知（03－9962312 轉 202），以便確認開立收據。 

2、所有捐款均發給正式收據，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，可依我國所得稅第十七條

及三十六條之規定，列為個人綜合所得稅之扣除額，或列為營利事業之當年度費

用。 

七、所有捐款人姓名及收據序號一律公佈於百十週年網站，以昭公信；金額將於

特刊中刊載。 

八、本辦法經百十週年校慶籌備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